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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立法會全體議 員

各位議員：

二零零二年公務員 薪酬調整

《公職人員薪酬調 整條例草案》

《 公 職 人 員 薪 酬 調 整 條 例 草 案 》 目 的 在 於 落 實 今 年 公 務 員

和 有 關 公 職 人 員 減 薪 的 決 定 。 我 們 已 於 六 月 五 日 把 條 例 草 案 提

交 立 法 會 ， 而 立 法 會 也 成 立 了 條 例 草 案 委 員 會 加 以 審 議 。 自 政

府 公 布 減 薪 決 定 以 來 ， 社 會 各 界 對 今 年 薪 酬 調 整 所 採 取 的 立 法

途 徑 提 出 了 不 少 意 見 。 有 鑑 於 此 ， 我 今 天 在 多 份 報 章 上 撰 文 闡

釋 政 府 的 看 法 ， 以 作 回 應 。 現 隨 信 付 上 文 章 副 本 ， 供 議 員 參

閱。

我 們 希 望 條 例 草 案 能 夠 在 本 立 法 會 會 期 內 獲 立 法 會 通 過 成

為 法 例 ， 以 便 由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月 一 日 起 實 施 減 薪 。 為 此 ， 我 們

在 今 天 較 早 時 候 已 通 知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 如 果 內 務 委 員 會 完 成 審

議 條 例 草 案 的 工 作 ， 我 們 打 算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七 月 十 日 立 法 會 會

議 上 恢 復 條 例 草 案 二 讀 辯 論 。 我 懇 請 議 員 支 持 條 例 草 案 ， 讓 政

府 能 夠 如 期 確 實 執 行 完 全 根 據 既 定 薪 酬 調 整 機 制 所 作 的 合 理 減

薪決定。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連附件

二零零二年六月二 十四日



立法減薪   合理合情

政府已於六月五日把《公職人員薪酬調整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

議，以期條例草案能夠在本立法會會期內通過成為法例，落實今年調低公

務員薪酬的決定。這項立法減薪的決定，在社會上引起了一些爭議，部分

公務員工會和社會人士提出反對，認為此舉損害了公務員的權益。對於這

個論點，我希望作出一些回應。

沿用現行機制決定 減薪

首先，我必須重申，今年的公務員薪酬調整完全是根據現行機制決定

的。雖然公務員薪酬政策和制度現正進行全面檢討，但是政府曾經承諾，

而職方也一直強烈要求，在作出任何改革前，仍沿用既定機制決定今年的

薪酬調整。因此，政府今年一如以往，詳細考慮了現行機制下所有因素，

包括私營機構薪酬趨勢淨指標、香港的經濟情況、政府的財政狀況、生活

費用的變動、職方的薪酬調整要求和公務員士氣。在現行機制下，個別的

考慮因素對公務員薪酬調整有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因此最終的薪酬調整幅

度自然可加可減。今年政府最終決定依照薪酬趨勢淨指標減薪，幅度介乎

百分之一點五八與四點四二之間，由二零零二年十月一日起生效，是非常

合乎情理的決定，充分顧及公務員的意見和社會的整體利益。對於這個合

理、溫和的減幅，市民和不少公務員都認為可以接受。

既然減薪決定完全是根據政府與公務員認同的機制作出，並且普遍為

市民所接受，作為負責任的政府，我們必須貫徹執行，否則將難以向廣大

市民交代。

立法是唯一的穩妥方法

通過立法程序落實今年的公務員減薪，本質上是一個執行方面的具體

問題，是政府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作出的決定。正如我和民事法律專員在

不同場合所解釋，政府與絕大多數現職公務員的合約安排並沒有明文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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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減薪。雖然公務員標準服務條件說明書內有條文訂明，政府保留權

力，在認為有需要時可更改公務員的任何聘用條款和服務條件，但法律意

見指出，過去的案例顯示，法院不大可能接納這項更改合約條文的一般權

力適用於薪酬這類基本的條款。因此，如果政府單靠這條條文，在不立法

的情況下調低公務員的薪酬，即使調整幅度是按照既定機制訂定，並為大

多數公務員所接受，也不能排除個別公務員提出法律訴訟的可能。一旦法

院就某一宗訴訟個案裁定政府沒有足夠法律依據減薪，將有可能引起大量

訴訟。假如出現這個情況，不但會打擊公務員隊伍的穩定，社會人士也必

會批評政府沒有在事前深思熟慮，作出周詳的安排，這將會大大影響政府

的有效管治。因此，要穩妥落實減薪的決定，立法是唯一的方法。

一般性減薪法例與《公職人員薪酬調整條例草案》可以並存

有意見認為，《公職人員薪酬調整條例草案》單為落實今年的公務員

和有關人員的薪酬調整並不恰當，政府應該考慮制定一般性的法例，為每

年的公務員薪酬調整確立可加可減的原則。對於這個建議，政府認為可從

長計議。事實上，建議的一般性減薪法例與《公職人員薪酬調整條例草

案》兩者是可以並存的。假如社會上和公務員隊伍內有共識，認為一般性

的減薪法例有可取之處，政府稍後可以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以供審

議，但當務之急是要處理今年按照機制作出的減薪決定。既然大家普遍認

為今年公務員減薪幅度可以接受，我們便不應耽擱落實決定的工作。

兼享職業保障和辭職賠償並不合理

根據《僱傭條例》，私營機構僱員如不同意減薪以致被遣散，可獲遣

散補償。因此，有人認為個別公務員如不接受減薪而辭職，也應得到賠

償。我必須指出，目前絕大部分的公務員是長久聘用的，享有職業保障直

至法定的退休年齡。除了在指定情況下，例如紀律處分等，政府不能隨意

辭退長久聘用的公務員。個別公務員如選擇辭職，他們所享有的退休金福

利會按照有關條例處理。私營機構僱員沒有這種職業保障，僱主可選擇解

除僱傭合約，但須視乎情況按照《僱傭條例》的規定作出賠償。因此，在



-     -3

考慮私營機構僱員所享有的權利時，必須顧及他們面對的解約風險。就公

務員而言，既要享有職業保障，又要在不接受合理減薪而自行辭職時獲得

賠償，是難以言之成理的。

調查委員會不能解決合約條文事宜

至 於 政 府與 職 方 對 應 否立 法減 薪 一 事意 見 分 岐的 問 題 ，有 人 建 議

應 按 政 府 與 幾 個 主 要 公 務 員 協 會 所 簽 訂 的 一 九 六 八 年 協 議 成 立 調 查 委

員 會 以 協 商 方 式 解 決 。 我 要 指 出 ， 一 九 六 八 年 協 議 就 行 政 長 官 可 在 何

種 情 況 下 成 立 調 查 委 員 會 有 明 確 規 定 。 較 早 時 ， 行 政 長 官 已 根 據 一 九

六 八 年 協 議 ， 基 於 今 年 的 公 務 員 薪 酬 調 整 乃 按 「 已 落 實 的 公 共 政 策 」

訂 定 為 由 ， 決 定 毋 需 成 立 調 查 委 員 會 。 事 實 上 ， 在 一 九 九 二 及 九 四

年 ， 在 任 港 督 亦 曾 以 同 樣 理 由 ， 拒 絕 職 方 提 出 應 就 某 些 有 關 公 務 員 薪

酬 及 服 務 條 件 的 爭 議 事 項 成 立 調 委 員 會 的 要 求 。 再 者 ， 即 使 成 立 調 查

員 會 ， 而 政 府 與 中 央 評 議 會 和 工 會 願 意 接 受 調 查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 有 關

建 議 並 不 對 全 體 公 務 員 構 成 約 束 力 。 換 言 之 ， 在 沒 有 立 法 的 情 況 下 減

薪 ， 個 別 公 務 員 仍 可 能 會 提 出 訴 訟 ， 而 我 剛 才 提 到 的 訴 訟 風 險 依 然 存

在 。 簡 單 來 說 ， 成 立 調 查 委 員 會 並 不 能 解 決 上 述 由 合 約 條 文 所 衍 生 的

具體執行問題。

符合社會整體利益

有人批評立法減薪損害了公務員的權益，因此反對政府提出的條例草

案。我並不同意這個觀點。立法無疑會影響個人一些現有的法律權利，但

問題是法例的內容是否合理，以及建議是否符合社會的整體利益。這次減

薪是根據公務員所接受而又實行了二十多年的機制決定的，而減幅也相當

溫和，對公務員而言，既合理又公道。再者，公務員的薪俸由公帑支付，

立法可消除合約條文不清晰之處，確保減薪決定得以貫徹執行，符合社會

整體的利益。如果大家同意公務員應該根據現行的政策和機制減薪，理應

支持《公職人員薪酬調整條例草案》。要知道，假如減薪最終不能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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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可能認為公務員只顧私利，不願與大眾同甘共苦，又或令政府無法紓

緩嚴峻的財赤問題，公務員以至整體社會的利益都會受損。

平衡個人權利和社會整體利益

就勞資權益而言，其實政府也不時修訂《僱傭條例》，例如規定工作

時數和休息日、釐清賠償細則，以及訂明不 得 解 僱 懷 孕 或 正 在 放 取 有 薪

病假的僱員等 。此外，政府又制定法例，為不同行業的人員推行強制註冊

制度和規範某些人士從事指定行業的資格。這些修訂和新增法例或多或少

會影響僱主和僱員在法例修訂或通過前的合約權益，但卻得到大家的認

同，原因是有關規定合理合情，在個人權利和社會整體利益之間取得平

衡。

共度時艱

部分工會反對立法減薪，主要原因是擔心此舉會開創先例，讓政府日

後可以通過立法進一步削減公務員的薪酬福利。我明白他們的憂慮，但我

必須再次強調，我們今次提出的條例草案，純粹是為了落實政府在現行機

制下就今年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所作的減薪決定，別無其他意圖。因此，我

呼籲工會同事實事求是，平心靜氣面對這次減薪安排；更希望所有公務員

能夠堅持對社會的承擔，向廣大市民證明公務員願意與大眾共度時艱。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二零零二年六月


